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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4_B8_AD_

E5_A4_AE_E4_BC_81_E4_c80_321256.htm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6号）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9次主任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依法履行出资人职

责，规范中央企业投资活动，提高中央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

性和民主性，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投资主要包括

企业在境内的下列投资活动： （一）固定资产投资； （二）

产权收购； （三）长期股权投资。 第四条 国资委依法对企业

投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投资决策程序和

管理制度。 第五条 企业是投资活动的主体，企业必须制定并

执行投资决策程序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机构，

并报国资委备案。 第六条 企业投资活动和国资委对企业投资

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国家发展规

划和产业政策； （二）符合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方向； （三

）符合企业发展战略与规划； （四）突出主业，有利于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五）非主业投资应当符合企业调整、

改革方向，不影响主业的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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